
关于12—13学年申请国家助学贷款的有关通知

各二级学院：

本学年国家助学贷款申贷工作已经开始，现将具体工作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贷材料

1、新申请贷款学生的材料整理顺序：
（1）《国家助学贷款申请审批表》（一式两份,勤贷中心领取）。
（2）《高等学校学生及家庭情况调查表》（相关证明附后）。
（3）个人申请书（字迹工整、200字以上）。
（4）本人身份证、学生证复印件各二份。
（5）父母亲（或监护人）身份证复印件一份(贷款学生均要提供)。
（6）新贷老生提供历年学习成绩证明。
要求：证件复印件用A4纸复印，所有材料用黑色水笔填写，不得涂改，并将所有材料用订书机左上角订好。

2、老生续贷需填写资格审核表。
3、填写“国家助学贷款学生审核信息表”及借贷借据相关信息。

二、申贷资格审查

申贷资格审查是国家助学贷款工作的重点，是避免金融风险的有效手段，请各学院认真对待。

1、新贷新生主要通过班主任调查了解，班级公示等方法进行初审。

2、新贷老生资格初审主要对该生学习成绩、在校表现严格把关。

3、所有申请贷款学生要在二级学院内进行公示。

三、申贷时间安排

1、各学院与10月23日前将申贷材料整理，二级学院内公示后交学生教育管理科(勤贷助学中心)进行复审。

2、学生教育管理科(勤贷助学中心)于10月26日前将申贷材料转交中国银行审核。

3、10月30日前中国银行将审核情况反馈学校，并组织申贷学生签订贷款合同。

4、11月末前贷款到位。

国家助学贷款是国家对贫困家庭学生的一项资助政策，是帮助真正困难学生解决后顾之忧，顺利完成学业的措施。为减轻贷后管理压力，防止毕业生违约现象发生，请各学院认真对待申贷工作，严格按照规定执行，保障我校助学贷款工作的有序开展。

学生教育管理科（勤贷助学中心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2年10月10日


